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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0年5月22日发行完毕，相关发

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

财通证券

CP0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000128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5

月

21

日 申购倍数

1.40

起息日期

2020

年

5

月

22

日 兑付日期

2020

年

8

月

20

日

计划发行总额

25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5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票面利率

1.5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3、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0-035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11楼1102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9,595,65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4.29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陆建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

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徐爱华女士及独立董事郁建兴先生、汪炜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申建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夏理芬先生、王跃军先生、吴

林惠先生、周惠东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939,354 99.9587 199,700 0.0125 456,600 0.0288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864,254 99.9539 274,800 0.0172 456,600 0.0289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939,354 99.9587 199,700 0.0125 456,600 0.0288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939,354 99.9587 199,700 0.0125 456,600 0.0288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104,054 99.9690 199,700 0.0125 291,900 0.0185

6、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31,582,165 99.8862 199,700 0.0462 291,900 0.0676

关联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7、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31,582,165 99.8862 199,700 0.0462 291,900 0.0676

关联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8、 议案名称：关于核准2020年度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064,154 99.9665 239,600 0.0150 291,900 0.0185

9、 议案名称：关于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负债主体与负债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2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及发行规模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3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4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价格及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5议案名称：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496,154 99.8679 1,807,600 0.1137 291,900 0.0184

9.08议案名称：发行相关机构的聘请及其它相关事项的办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10议案名称：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9.11议案名称：授权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7,536,054 99.8704 1,767,700 0.1112 291,900 0.0184

10、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0,898,205 99.4528 8,405,549 0.5287 291,900 0.0185

11、 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939,354 99.9587 199,700 0.0125 456,600 0.0288

12、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864,254 99.9539 274,800 0.0172 456,600 0.0289

13、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履职评价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104,054 99.9690 199,700 0.0125 291,900 0.0185

14、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104,054 99.9690 199,700 0.0125 291,900 0.0185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0,937,826 99.4553 8,365,928 0.5262 291,900 0.0185

16、 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104,054 99.9690 199,700 0.0125 291,900 0.0185

17、 议案名称：关于同意购买公司及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8,899,454 99.9562 239,600 0.0150 456,600 0.0288

1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5,553,221 99.7456 3,750,533 0.2359 291,900 0.0185

1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89,104,054 99.9690 199,700 0.0125 291,900 0.01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47,334,354 99.9102 199,700 0.0364 291,900 0.0534

6

关于确认

2019

年关联交

易的议案

431,582,165 99.8862 199,700 0.0462 291,900 0.0676

7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31,582,165 99.8862 199,700 0.0462 291,900 0.0676

12

关于聘任

2020

年度财务

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547,094,554 99.8664 274,800 0.0501 456,600 0.0835

16

关于未来三年 （

2020 -

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547,334,354 99.9102 199,700 0.0364 291,900 0.0534

17

关于同意购买公司及董

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547,129,754 99.8729 239,600 0.0437 456,600 0.08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 议案9 （即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

9.11）、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6、议案7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瑾、丁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5日

股票代码：603225� � �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0-047

转债代码：113508� � � �转债简称：新凤转债 转股代码：191508� � � �转股简称：新凤转股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凤鸣”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5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11.00元/股）；回

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46）。

2020年5月25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实施情况公告如下：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成交的最低价格9.46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9.8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4,844,676.55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

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603225� � �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0-046

转债代码：113508� � � �转债简称：新凤转债 转股代码：191508� � � �转股简称：新凤转股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规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11.00元/股）；

●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公司

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存在以下风险：

1、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

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实施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凤

鸣” ）拟定了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1、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2、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建立完善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

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

公司拟将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11.00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

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

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数量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回购股份的数量：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11.00元/股进行

测算，回购数量约为27,272,727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5%。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序号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1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27,272,727 1.95 30,000.00

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六）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

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

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八）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由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各种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3、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

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5、公司董事会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11.0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

为27,272,727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5%，假设本次回购股份的员工持股计

划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9,603,332 15.69% 246,876,059 17.6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9,967,021 84.31% 1,152,694,294 82.36%

总股本

1,399,570,353 100% 1,399,570,353 100.00%

注：2020年3月31日总股本为1,399,569,726股， 与本次变更前的总股本1,399,570,353股相

比，增加了627股，增加的股数为可转债转股所致。

（十）本次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截至2020年3月

31日，公司总资产267.1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17.32亿元，流动资产为84.28亿

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3亿元测算，分别占以上指标的1.12%、2.56%、3.56%。根据公司经营

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人民币3亿元上限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有利于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

有必要性。

3、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预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及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

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六、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问询

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已分别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函并获得

回复：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

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截至2020年5月20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

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转让。公

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进行转让，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八、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

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九、回购专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

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274649

十、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

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

的风险。

4、本次回购事项若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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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凤鸣”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

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方案详

见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5月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数据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5月19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庄奎龙

337,521,813 24.12%

2

桐乡市恒聚投资有限公司

235,693,920 16.84%

3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

153,679,680 10.98%

4

共青城胜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7,951,127 8.43%

5

屈凤琪

101,716,738 7.27%

6

吴林根

40,821,165 2.92%

7

北信瑞丰基金

－

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01

款

－

北信瑞丰基金百瑞

1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714,285 2.55%

8

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公司

35,703,360 2.55%

9

吴新兰

24,007,450 1.72

10

北信瑞丰基金

－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北信瑞丰基金百瑞

11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796,994 1.34

二、2020年5月19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庄奎龙

316,688,480 22.63%

2

桐乡市恒聚投资有限公司

235,693,920 16.84%

3

桐乡市中聚投资有限公司

153,679,680 10.98%

4

屈凤琪

101,716,738 7.27%

5

吴林根

40,821,165 2.92%

6

桐乡市尚聚投资有限公司

35,703,360 2.55%

7

吴新兰

24,007,450 1.72%

8

桐乡市诚聚投资有限公司

17,118,640 1.22%

9

朱树英

12,006,225 0.86%

9

沈雪庆

12,006,225 0.86%

10

冯新卫

11,940,225 0.85%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6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2 － 2020/6/3 2020/6/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2020年6月2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996,565,730股，扣除已回购的股份13,768,519

股，即982,797,2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9,139,860.55元。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

变动比例为“0” 。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982,797,211×0.05÷996,565,730=0.0493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2 － 2020/6/3 2020/6/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潘建清、潘建忠、潘娟美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元。如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本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1个月以内 （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如QFII股东

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

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0701330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75� � �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0-030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1 － 2020/6/2 2020/6/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886,261,06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88,626,106.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1 － 2020/6/2 2020/6/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

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若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并办理。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其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办理。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

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的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

元（含税）。

（5）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联系公司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3-5840085，5840028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